
100007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46號

每筆預借現金手續費：

預借現金金額乘以 3%加上新臺幣 150元
信用卡循環信用利率：5.6%~15%

循環利率之基準日為 113年 11月 10日
其他相關費率詳本行網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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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發行之國際信用卡包括威士卡(VISA)、萬事達卡
(MASTERCARD)及吉世美卡(JCB)。
其卡片種類有：附加儲值卡之聯名卡(icash2.0聯名
鈦金卡、JCB一卡通)、兼具「金融卡」及「信用卡」
功能之康鉑晶片卡及一般信用卡。

icash2.0聯名鈦金卡

icash客服電話
icash卡號

Mastercard

VISA

JCB

國際信用卡(金卡) 麟洋羽球認同卡

吶喊版

麟洋羽球認同卡

熱血版

國際信用卡(普卡)

一卡通極緻卡

羽麟閃耀卡 DoDo運動卡

一卡通聯名晶緻卡 澎湖iPASS認同卡
亞洲微創手術中心

認同卡

白沙屯拱天宮媽祖
認同卡圓山大飯店聯名卡

icash2.0
聯名鈦金卡

康鉑晶片卡(金卡) 國際信用卡(普卡)國際信用卡(金卡)康鉑晶片卡(普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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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發行之國際信用卡包括威士卡(VISA)、萬事達卡
(MASTERCARD)及吉世美卡(JCB)。
其卡片種類有：附加儲值卡之聯名卡(icash2.0聯名
鈦金卡、JCB一卡通)、兼具「金融卡」及「信用卡」
功能之康鉑晶片卡及一般信用卡。

icash2.0聯名鈦金卡

icash客服電話
icash卡號

Mastercard

VISA

JCB

國際信用卡(金卡) 麟洋羽球認同卡

吶喊版

麟洋羽球認同卡

熱血版

國際信用卡(普卡)

一卡通極緻卡

羽麟閃耀卡 DoDo運動卡

一卡通聯名晶緻卡 澎湖iPASS認同卡
亞洲微創手術中心

認同卡

白沙屯拱天宮媽祖
認同卡圓山大飯店聯名卡

icash2.0
聯名鈦金卡

康鉑晶片卡(金卡) 國際信用卡(普卡)國際信用卡(金卡)康鉑晶片卡(普卡)

【晶片】儲存卡片資料，具防偽功能。
【信用卡卡號】共有 16碼壓凸數字，您個人在土地銀行專屬
的信用卡卡號。
【英文姓名】您於申請書填寫與護照相同的英文姓名。
【存款帳號】康鉑晶片卡所連結之存款帳號共 12碼，一般信
用卡則無此連結帳號。
【發卡月 /年】卡片發卡時間 (月 /西元年後 2碼 )。
【有效月 /年】信用卡有效使用時間 (月 /西元年後 2碼 )。
【水波紋】感應式卡片記號。
【簽名欄】為安全起見，請於收到卡片後立即於卡片背面簽名
欄簽上與您原申請書相同的中文或英文姓名 (最好與您信用卡
申請書上所簽姓名相同或是您慣用簽法 )。
【土地銀行服務電話】如有任何信用卡相關事宜，請撥 0800-
089-369或 (02)2314-6633，提供 24小時專人服務。
【卡片磁條】儲存卡片資料，請妥善保管，避免刮傷、折損，
並請遠離磁性物品以免消磁而失去功能。
【一卡通客服專線】07-7912000

 7:00-23:00專人服務，23:00-7:00語音留言服務。
【一卡通卡號】共 11碼。
【icash客服專線】0800-233-888(手機請撥：02-2657-6388)
【icash卡號】共 16碼。
【驗證碼】共 3碼。 2



請掃描下方QRCODE連結至
本行個金單一服務平台辦理
線上開卡

個金單一服務
平台完成開卡程序

個金單一服務平台完成

線上開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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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掃描下方QRCODE連結至
本行個金單一服務平台辦理
線上開卡

個金單一服務
平台完成開卡程序

個金單一服務平台完成

線上開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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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語音繳納各項費用

汽機車換發行照規費。

強制汽車責任險罰款。

當您遇到所購買的商店要退貨或取消交易時，您有下

列二種處理方式：

9

電話語音繳納各項費用

汽機車換發行照規費。

強制汽車責任險罰款。

當您遇到所購買的商店要退貨或取消交易時，您有下

列二種處理方式：

10



至本行個金單一服務平
台或

【JCB極緻卡、JCB一卡通聯名極緻卡】：
 新臺幣 150,000 元
【JCB一卡通聯名晶緻卡、白金商務卡、
　icash2.0聯名鈦金卡】：新臺幣 75,000 元

11

至本行個金單一服務平
台或

【JCB極緻卡、JCB一卡通聯名極緻卡】：
 新臺幣 150,000 元
【JCB一卡通聯名晶緻卡、白金商務卡、
　icash2.0聯名鈦金卡】：新臺幣 7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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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單資訊

包含本期帳單結帳日、繳款截止日、本期應繳總

金額、最低應繳金額、上期應繳金額、已繳款/退

款金額、本期紅利、本期新增帳款、循環信用利

息、其他、截至本期帳單日之溢繳款。

帳務資訊

包含信用額度、預借現金額度、循環信用利率、

利率適用期限、起息日。

重要訊息

最新活動訊息

繳款聯

全國繳費網QRcode繳款

台灣Pay QRcode繳款

本期消費明細

包含卡號末四碼、消費日、入帳日、消費明細

、台幣金額、消費地、外幣折算日、幣別、外

幣金額。

說明事項

包含繳款方式、本行所收費用說明、其他事項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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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行存款帳戶自動轉帳扣繳
請利用本行存款帳戶辦理自動轉帳繳款。請於繳款截止日前將應繳總金額或最低應繳金額
存入自動扣繳帳戶備扣，若於繳款截止日當日，您的帳戶餘額不足最低應繳金額時，您得持
本帳單至本行任一營業單位繳款，本行不再辦理自動扣繳。

2. 他行存款帳戶自動轉帳扣繳
請利用其他金融機構(郵局除外)之活期性存款(支票存款除外)辦理自動轉帳繳款。請於繳款
截止日前將應繳總金額或最低應繳金額存入自動扣繳帳戶備扣，若於繳款截止日當日，您的
帳戶餘額不足扣款時，您得持本帳單至本行任一營業單位繳款，本行不再辦理自動扣繳。

3. 臨櫃繳款
您可攜帶信用卡帳單至本行各營業單位櫃台繳款。（您的帳款將於1個工作天入帳）

4. 郵局繳款、劃撥繳款（須於繳款截止日前3個工作日完成劃撥手續）
您可攜帶信用卡帳單至全省各地郵局繳款，因郵局作業時間較長，請提前辦理繳款。
若您未攜帶本帳單，請利用郵局之劃撥單繳款。本行劃撥帳號：「00000972」、戶名：「土地銀
行營業部」、並註明您的「姓名」、「聯絡電話」、「地址」及「繳款編號」，俾利郵局及本行作
業。（您的帳款將於3∼4個工作天入帳）

5. ATM繳款（轉入帳號一律輸入繳款編號）
您可以利用本行或他行金融卡至全臺可跨行轉帳之提款機繳款，選擇「繳費」功能服務並依
指示操作：輸入銀行代號：005，輸入帳號：繳款編號（詳帳單），輸入欲繳款金額，確認所有
資料正確時，請按“確認”鍵，繳費完成。取出交易明細表及卡片，並請保留以便日後查核。
※持卡人需自付繳費手續費15元。
6. 網路銀行繳款
已申請本行網路銀行卡友，可至本行網站http://www.landbank.com.tw，登入「個人網路銀行」
，選擇「繳款服務」→「信用卡款轉帳繳納」。

7. 全國繳費網（e-Bill）繳款（銷帳編號請輸入「繳款編號」或「9998+信用卡卡號後12碼）
您可以透過https://ebill.ba.org.tw或利用手機的QR code程式掃描帳單上全國繳費網QR code
連結至「e-Bill全國繳費網」，選擇繳納信用卡費→點選「005臺灣土地銀行」→輸入繳款
編號、繳款金額→繳款方式選擇「使用晶片金融卡」或「使用活期性存款帳戶」，確認資料是
否正確後按“確認”鍵，即完成繳費，並請自行列印畫面或擷取畫面，以作為繳款憑證。
※持卡人須自付手續費10元，「使用活期存款帳戶」選項有每日每戶最高繳費限額新臺幣10萬元
，每月每戶最高繳費限額新臺幣20萬元之限制。

8. 台灣Pay QRcode 繳款
手機裝置安裝台灣Pay APP且已新增金融卡之卡友，可開啟台灣Pay APP，選擇「條碼收付」
功能並依指示操作：掃描帳單上台灣PayQRcode，確認手機畫面顯示之銷帳編號(對應繳款
編號)、繳納期限、交易金額正確後，選擇繳費金融卡並輸入密碼，按「確認」即完成繳款，
請擷取授權成功畫面以便日後查核。
※持卡人須自付手續費10元，每日最高繳費交易金額為300萬元，與實體金融卡交易金額併計。
9. 便利商店繳款
您帳單之【應繳總金額】或【最低應繳金額】在2萬元以下時，您可攜帶信用卡帳單至便利商
店（詳帳單）繳款，不需額外支付手續費。（您的帳款將於3∼4個工作天入帳）

繳款方式(如您持有2張以上信用卡，請輸入繳款編號繳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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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本期帳單結帳日、繳款截止日、本期應繳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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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其他、截至本期帳單日之溢繳款。

帳務資訊

包含信用額度、預借現金額度、循環信用利率、

利率適用期限、起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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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事項

包含繳款方式、本行所收費用說明、其他事項

說明。

9

81

2

3
4
5
6

7

1. 本行存款帳戶自動轉帳扣繳
請利用本行存款帳戶辦理自動轉帳繳款。請於繳款截止日前將應繳總金額或最低應繳金額
存入自動扣繳帳戶備扣，若於繳款截止日當日，您的帳戶餘額不足最低應繳金額時，您得持
本帳單至本行任一營業單位繳款，本行不再辦理自動扣繳。

2. 他行存款帳戶自動轉帳扣繳
請利用其他金融機構(郵局除外)之活期性存款(支票存款除外)辦理自動轉帳繳款。請於繳款
截止日前將應繳總金額或最低應繳金額存入自動扣繳帳戶備扣，若於繳款截止日當日，您的
帳戶餘額不足扣款時，您得持本帳單至本行任一營業單位繳款，本行不再辦理自動扣繳。

3. 臨櫃繳款
您可攜帶信用卡帳單至本行各營業單位櫃台繳款。（您的帳款將於1個工作天入帳）

4. 郵局繳款、劃撥繳款（須於繳款截止日前3個工作日完成劃撥手續）
您可攜帶信用卡帳單至全省各地郵局繳款，因郵局作業時間較長，請提前辦理繳款。
若您未攜帶本帳單，請利用郵局之劃撥單繳款。本行劃撥帳號：「00000972」、戶名：「土地銀
行營業部」、並註明您的「姓名」、「聯絡電話」、「地址」及「繳款編號」，俾利郵局及本行作
業。（您的帳款將於3∼4個工作天入帳）

5. ATM繳款（轉入帳號一律輸入繳款編號）
您可以利用本行或他行金融卡至全臺可跨行轉帳之提款機繳款，選擇「繳費」功能服務並依
指示操作：輸入銀行代號：005，輸入帳號：繳款編號（詳帳單），輸入欲繳款金額，確認所有
資料正確時，請按“確認”鍵，繳費完成。取出交易明細表及卡片，並請保留以便日後查核。
※持卡人需自付繳費手續費15元。
6. 網路銀行繳款
已申請本行網路銀行卡友，可至本行網站http://www.landbank.com.tw，登入「個人網路銀行」
，選擇「繳款服務」→「信用卡款轉帳繳納」。

7. 全國繳費網（e-Bill）繳款（銷帳編號請輸入「繳款編號」或「9998+信用卡卡號後12碼）
您可以透過https://ebill.ba.org.tw或利用手機的QR code程式掃描帳單上全國繳費網QR code
連結至「e-Bill全國繳費網」，選擇繳納信用卡費→點選「005臺灣土地銀行」→輸入繳款
編號、繳款金額→繳款方式選擇「使用晶片金融卡」或「使用活期性存款帳戶」，確認資料是
否正確後按“確認”鍵，即完成繳費，並請自行列印畫面或擷取畫面，以作為繳款憑證。
※持卡人須自付手續費10元，「使用活期存款帳戶」選項有每日每戶最高繳費限額新臺幣10萬元
，每月每戶最高繳費限額新臺幣20萬元之限制。

8. 台灣Pay QRcode 繳款
手機裝置安裝台灣Pay APP且已新增金融卡之卡友，可開啟台灣Pay APP，選擇「條碼收付」
功能並依指示操作：掃描帳單上台灣PayQRcode，確認手機畫面顯示之銷帳編號(對應繳款
編號)、繳納期限、交易金額正確後，選擇繳費金融卡並輸入密碼，按「確認」即完成繳款，
請擷取授權成功畫面以便日後查核。
※持卡人須自付手續費10元，每日最高繳費交易金額為300萬元，與實體金融卡交易金額併計。
9. 便利商店繳款
您帳單之【應繳總金額】或【最低應繳金額】在2萬元以下時，您可攜帶信用卡帳單至便利商
店（詳帳單）繳款，不需額外支付手續費。（您的帳款將於3∼4個工作天入帳）

繳款方式(如您持有2張以上信用卡，請輸入繳款編號繳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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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卡人所有使用信用卡交易帳款均應以新臺幣結付，

如交易(含辦理退款)之貨幣非為新臺幣或於國外(包含

與設於國外之網站、特約商店交易)以新臺幣交易（含

辦理退款）時，則授權本行依各信用卡國際組織依約

所列之結匯日匯率直接換算為新臺幣，加計本行應向

各該國際組織給付之費用(目前各信用卡國際組織收

取之非新臺幣及新臺幣國外交易服務費為交易金額之

1%)及本行以交易金額0.5%計算之國外交易服務費後

結付。

至本行個金單一服務平台線上申請補發帳單(限正卡

持卡人)。

，或

，或透過本行個金單一服務平台「變更信用卡基本資

料」功能辦理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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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行存款帳戶自動轉帳扣繳
請利用本行存款帳戶辦理自動轉帳繳款。請於繳款截止
日前將應繳總金額或最低應繳金額存入自動扣繳帳戶備
扣，若於繳款截止日當日，您的帳戶餘額不足指定扣繳
金額時，將依約改扣該帳戶之餘額，並請您於接獲簡訊
通知或洽本行客戶服務中心 (0800-089-369)辦理後續
款項繳納事宜。

2. 他行存款帳戶自動轉帳扣繳
請利用其他金融機構 (郵局除外 )之活期性存款 (支票存
款除外 )辦理自動轉帳繳款。請於繳款截止日前將應繳
總金額或最低應繳金額存入自動扣繳帳戶備扣，若於繳
款截止日當日，您的帳戶餘額不足扣款時，您得持本帳
單至本行任一營業單位繳款，本行不再辦理自動扣繳。

3. 臨櫃繳款
您可攜帶信用卡帳單至本行各營業單位櫃檯繳款。
（您的帳款將於 1個工作天入帳）

4. 郵局繳款、劃撥繳款
（須於繳款截止日前 3個工作日完成劃撥手續）
您可攜帶信用卡帳單至全省各地郵局繳款，因郵局作業
時間較長，請提前辦理繳款。
若您未攜帶本帳單，請利用郵局之劃撥單繳款。本行劃
撥帳號：「00000972」、戶名：「土地銀行營業部」、
並註明您的「姓名」、「聯絡電話」、「地址」及「繳
款編號」，俾利郵局及本行作業。
（您的帳款將於 3～ 4個工作天入帳）

5. ATM繳款（轉入帳號一律輸入繳款編號）
您可以利用本行或他行金融卡至全臺可跨行轉帳之提款
機繳款，選擇「繳費」功能服務並依指示操作：輸入銀
行代號：005，輸入帳號：繳款編號（詳帳單），輸入
欲繳款金額，確認所有資料正確時，請按「確認」鍵，
繳費完成。取出交易明細表及卡片，並請保留以便日後
查核。
※持卡人需自付繳費手續費新臺幣 15元。

6. 網路銀行繳款
已申請本行信用卡卡友，可至本行網站 http://www.
landbank.com.tw，登入「個人網路銀行」，選擇「信
用卡友」→「消費查詢及繳款」→「線上繳款」。

7. 全國繳費網（e-Bill）繳款（銷帳編號請輸入「繳款編
號」或「9998+信用卡卡號後 12碼」)
您可以透過 https://ebill.ba.org.tw或利用手機的 QR 
code程式掃描帳單上全國繳費網QR code連結至「e-Bill
全國繳費網」，選擇繳納信用卡費→點選「005臺灣土
地銀行」→輸入繳款編號、繳款金額→繳款方式選擇「使
用晶片金融卡」或「使用活期性存款帳戶」，確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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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正確後按「確認」鍵，即完成繳費，並請自行列印
畫面或擷取畫面，以作為繳款憑證。
※持卡人享新臺幣 10元手續費回饋，每人每月限回饋
一次。「使用活期存款帳戶」選項有每日每戶最高繳費
限額新臺幣 10萬元，每月每戶最高繳費限額新臺幣 20
萬元之限制。

8. 台灣 Pay QRcode繳款
手機裝置安裝台灣 Pay APP且已新增金融卡之卡友，可
開啟台灣 Pay APP，選擇「掃碼」功能並依指示操作：
掃描帳單上台灣 PayQRcode，確認手機畫面顯示之銷帳
編號 (對應繳款編號 )、繳納期限、交易金額正確後，選
擇繳費金融卡並輸入密碼，按「確認」即完成繳款，請
擷取授權成功畫面以便日後查核。
※持卡人享新臺幣 10元手續費回饋，每人每月限回饋
一次。每日最高繳費交易金額為新臺幣 300萬元，與實
體金融卡交易金額併計。

9. 便利商店繳款
您帳單之【應繳總金額】或【最低應繳金額】在新臺幣
2萬元以下時，您可攜帶信用卡帳單至便利商店（詳帳
單）繳款，不需額外支付手續費。
（您的帳款將於 3～ 4個工作天入帳）
                  

追求永續發展 邁向優質金融機構

社會菁英貸款辦理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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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繳總金額：

係指當期及前期累計未繳信用卡消費全部款項、預借

現金金額，加上循環信用利息、違約金、年費、預借

現金手續費、掛失手續費、國外交易手續費、調閱簽

帳單手續費或補寄帳單手續費等其他應繳款項。

最低應繳金額 =【當期一般消費款項百分之十 +〔信用

額度內消費(含預借現金)-當期一般消費款項〕百分

之五】(不低於新臺幣1,000 元)+信用額度外之消費 + 

累計當期以前各期逾期末付最低應繳款項 + 分期交易

當期本金及其他特別指定款項之總和 + 非消費科目之

費用 ( 如循環信用利息、年費、違約金、掛失費、分

期利息、分期手續費及其他各項手續費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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麟洋羽球
認同卡

˙依單筆一般消費金額(註2)設定不同回饋比率，
電腦自動扣抵次月消費款：
NT$ 　  1~1,999回饋0.5%
NT$  2,000~9,999回饋0.6%
NT$ 10,000~49,999回饋0.7%
NT$ 50,000以上回饋0.8%

JCB極緻卡

JCB一卡通
聯名極緻卡

˙國外一般消費(註2)，每筆回饋2%
˙國內一般消費(註2)，每筆一般消費金額

    NT$2,000元(含)以上回饋1%

icash2.0
聯名鈦金卡

˙國外一般消費(註2)，每筆回饋1.6%
˙國內一般消費(註2)，每筆一般消費金額

    NT$1,000元(含)以上回饋0.9%

˙國外刷卡一般消費(註2)，每筆回饋1%
˙國內刷卡一般消費(註2)，每筆最高回饋1%

依單筆一般消費金額設定不同回饋比率，

˙國外刷卡一般消費(註2)，每筆回饋1%
˙國內刷卡一般消費(註2)，每筆最高回饋1%
  依單筆一般消費金額設定不同回饋比率，

紅利現金回饋
比率回饋。

˙國外刷卡一般消費(註2)，每筆回饋1%
˙國內刷卡一般消費(註2)，每筆最高回饋1%
  依單筆一般消費金額設定不同回饋比率，

紅利現金回饋

˙國外刷卡一般消費(註2)，每筆回饋1%
˙國內刷卡一般消費(註2)，每筆最高回饋1%
  依單筆一般消費金額設定不同回饋比率，

比率回饋。

˙依單筆一般消費金額(註2)設定不同回饋比率，
電腦自動扣抵次月消費款：

JCB極緻卡
JCB一卡通聯
名極緻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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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當月一般消費總金額(註2)0.4%計算紅利，

˙依當月一般消費總金額(註2)設定不同回饋比率，

˙依當月一般消費總金額(註2)0.8%計算紅利，

˙依當月一般消費總金額(註2)0.4%計算紅利，

˙依當月一般消費總金額(註2)0.8%計算紅利，

(註 1)1. 適用至民國 114年 12月 31日止，期滿後繼續辦理。
2. 紅利現金回饋限抵扣消費帳款，不得要求轉發現金或申請溢繳款領回 
，持卡人如因任何理由退還刷卡買受之商品、服務或因簽帳爭議及其
他原因而退還刷卡消費款項時，持卡人原先已取得之紅利現金回饋金
額，本行得逕行調整扣回。

3. 持卡人於信用卡契約終止後 (包括但不限於因到期未獲續卡、掛失未
補發新卡、自行申請停卡、強制停卡及其他原因停卡等 )，如無持有
本行其他流通信用卡，已取得但尚未折抵之紅利現金回饋將全數失效
(正、附卡歸戶合併計算 )。

(註 2) 一般消費定義不含預借現金、學費、一卡通 /icash自動加值金、公部
門及公立醫院刷卡交易、疑義帳款、退貨交易、信用卡年費等相關手續
費用、各項核定稅款 (如綜所稅、地價稅、房屋稅、汽機車使用牌照稅、
營業稅等 )、汽車燃料使用費、交通違規罰款、強制汽車責任險罰款、
代繳公用事業費 (中華電信費、台電電費、台北市水費、台灣省水費 )、
透過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小額支付平台之特約商店之消費 (如便利超商、
連鎖速食店、停車場等行業 )、透過各繳費平台 (如 e-Bill全國繳費網、
公務機關信用卡繳費平台、電子化繳費稅處理平台、醫指付等 )繳納規
費、醫療費、電信費、ETC儲值金、有線電視電信費用 (含寬頻上網、
有線電視、數位電視 )、天然氣供氣業務費用、公益慈善捐款、工會會費、
大廈及停車場管理費等經本行公告之項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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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卡人所有使用信用卡交易帳款均應以新臺幣結付

，如交易(含辦理退款)之貨幣非為新臺幣或於國外(
包含與設於國外之網站、特約商店交易)以新臺幣交

易（含辦理退款）時，則授權本行依各信用卡國際組

織依約所列之結匯日匯率直接換算為新臺幣，加計

本行應向各該國際組織給付之費用(目前各信用卡

國際組織收取之非新臺幣及新臺幣國外交易服務

費為交易金額之1%)及本行以交易金額0.5%計算之

國外交易服務費後結付。

JCB極緻卡、JCB一卡通聯名極緻卡

正卡每卡新臺幣10,000元、附卡免年費。
第一年免年費，第二年起，前一年度持卡消費

每滿新臺幣10,000元，即可扣抵當年年費新臺

幣1,000元，至全部扣抵完為止。

3. icash 2.0聯名鈦金卡：

正卡每卡新臺幣2,000元，附卡免年費。
第一年免年費，第二年起，前一年度持卡消費

乙筆，即可享有當年度免年費之優惠。

7. 麟洋羽球認同卡：

第一年免年費，第二年起，前一年度持卡消費乙

筆，即可享有當年度免年費之優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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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卡人所有使用信用卡交易帳款均應以新臺幣結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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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即可享有當年度免年費之優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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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3

JCB極緻卡
JCB一卡通聯名極緻卡
JCB一卡通聯名晶緻卡
 icash 2.0聯名鈦金卡

白金商務卡(NT$)

金卡
麟洋羽球認同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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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3

JCB極緻卡
JCB一卡通聯名極緻卡
JCB一卡通聯名晶緻卡
 icash 2.0聯名鈦金卡

白金商務卡(NT$)

金卡
麟洋羽球認同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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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國際機場週邊免費停車優惠

	 本行 JCB極緻卡、JCB一卡通聯名極緻卡、icash 
2.0聯名鈦金卡或白金商務卡持卡人只要刷卡支付
當次全額機票或參加旅行團 80%以上團費者，即
享有一年 20天【統計期間 (即服務提供期間 )為
每年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本行保留變更
及終止之權利。】，不限次數之免費停車服務。

(至少需於使用本項服務前一日來電本行客服專線
預約：0800-089-369；桃園機場：嘟嘟房停車網 
<ht tps://www.dodohome.com.tw/menu09/
detailpark.asp?parkno=TY20>)

 停車場之停車位有限，無法提供車位保留服務，
實際車位以現場提供為準，停滿為止，不另行公

告，車輛需配合停車場依序排隊等候入場，若遇

出國旅遊旺季或尖峰時間停車車潮較多，提醒您

提早到達停車場，以避免等候時間過長延誤您的

行程。

25

如您於卡片有效期限內欲停用，請致電本行客戶服

務中心，亦可將卡片剪斷繳回本行，或以掛號寄回

原發卡單位，並書明不續用，卡片停用前之消費帳

款及費用，您仍須負責。

卡片到期不擬再繼續使用，請於到期前二個月通知

原發卡單位。

自補發日起算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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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片遺失或被竊請立即以本行個金單一服務平台
(https://oi.landbank.com.tw/cardService/
card-report-loss)、電話向本行客戶服務中心或國際

信用卡組織指定之機構辦理掛失。

自補發日起算5年。

如您於卡片有效期限內欲停用，請致電本行客戶服

務中心，亦可將卡片剪斷繳回本行，或以掛號寄回

原發卡單位，並書明不續用，卡片停用前之消費帳

款及費用，您仍須負責。

卡片到期不擬再繼續使用，請於到期前二個月通知

原發卡單位。

◎ 各信用卡發卡機構掛失服務資訊請參閱銀行公會

網站(https://www.b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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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替代卡及緊急預借現金

緊急替代卡

在國外遺失信用卡時，可於通報掛失的同時申請「緊急替

代卡」，國外製卡機構會與本行聯繫，並主動與您連絡，

告知取卡時間、地點與方式。所以申請本項業務時，您需

在同一地點停留 48小時以上，且應注意下列事項 :
1.如您未能依約取卡，該緊急替代卡將會被註銷，並需負
擔相關費用。

2. 緊急替代卡之卡號與舊卡不一樣。
3. 緊急替代卡僅在指定期間內有效，卡片到期後請逕行
剪斷作廢。請您回國後與本行聯絡辦理換發新卡事宜。

4. 緊急替代卡僅供一般消費時使用，無法使用預借現金
之功能。

5. 申請緊急替代卡國際組織將收取製卡服務費，本行金
卡等級以上客戶免費，普卡收費新臺幣 3,000元。

緊急預借現金
在國外遺失信用卡時，若急需使用現金，您可以在辦

理緊急替代卡之同時申請緊急預借現金服務（VISA、
MASTERCARD、JCB），最高限額美金 5,000元（但不得
高於原信用額度）

手續費依信用卡國際組織機構規定調整，本行金卡等級以

上客戶免費，普卡收費新臺幣2,500元，且無論白金商務卡、
金卡或普卡，本行仍會依照一般預借現金情況收取手續費。

機場貴賓室

白金商務卡持卡人只要持白金商務卡刷卡購買該次機票或

支付 80%以上團費並達新臺幣 20,000元以上，得向本行
申辦機場貴賓卡（即 PP卡），並於取得卡片後，當次出國旅
遊即可免費使用機場貴賓室 1次，每年最多免費使用 2次。
（全球機場貴賓室查詢：http://www.prioritypass.com.tw）
PP卡僅限白金商務卡持卡人本人使用，正卡及其附卡每位持
卡人限申請一張，正、附卡申請條件及使用次數分別計算。

PP卡有效期限為 1年，到期後卡片自動失效，本行不主動
續卡，如須繼續使用本項服務，請於到期前一個月致電本

行客服專線重新申請。

PP卡申請方式、使用方式及收取費用等相關資訊請洽本行
客服中心或詳閱本行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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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商品網站
完成交易並於
結帳時輸入本
行卡號與有效

年月

系統檢查該卡號是否註冊3D

是 否

付款畫面轉址至
3D-Secure確認網頁，
可選擇靜態密碼

(使用先前註冊設定之密
碼)或動態密碼

(當下發送簡訊告知持卡
人且須於10分鐘內輸入

完成)

付款畫面轉址至
3D-Secure確認網頁，
僅可使用動態密碼
(當下發送簡訊告知持
卡人且須於10分鐘內

輸入完成)

完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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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商品網站
完成交易並於
結帳時輸入本
行卡號與有效

年月

系統檢查該卡號是否註冊3D

是 否

付款畫面轉址至
3D-Secure確認網頁，
可選擇靜態密碼

(使用先前註冊設定之密
碼)或動態密碼

(當下發送簡訊告知持卡
人且須於10分鐘內輸入

完成)

付款畫面轉址至
3D-Secure確認網頁，
僅可使用動態密碼
(當下發送簡訊告知持
卡人且須於10分鐘內

輸入完成)

完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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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卡人持信用卡於網路商店購物時，應注意

是否為跨境交易，且網頁以「tw」為網域名

稱者，並不限為國內公司，持卡人仍須注意

是否為跨境交易，而有須支付國外交易服務

費之情事。

網路商店購物應注意事項

一、持卡人持信用卡於網路商店購物時，應注

意是否為跨境交易，且網頁以「tw」為網
域名稱者，並不限為國內公司，持卡人仍

須注意是否為跨境交易，而有須支付國外

交易服務費之情事。

二、萬事達卡白金商務卡網購保險權益：

(一 ) 生效日：2021年 7月 1日起，持卡
人自動享有本項權益，無需額外費用

且無需事先註冊。

(二 ) 適用範圍：海內外網購均適用。
(三 ) 權益說明：萬事達卡白金商務卡持卡

人於網購時，如遇以下情況，且未獲

賣家或承運人賠償時，即可申請網購

保險理賠：

• 收到網購品項不齊全或非訂購之商
品。

• 收到網購商品時功能受損或商品已
損壞。

• 網購商品於預定派送日期起計 30
日內未能成功派送。

持卡人可在 12個月內享最高保障金
額美金 200元。網購保險條款及細
則，請連結至 網購保險 / Priceless 
Specials查詢。

(四 ) 持卡人保險理賠申請請至保險理賠
平 台 (https://tw.mycardbenefits.
com/?cd=zh-tw)提出線上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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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其效力與實體紙本帳單相同，
惟如電子帳單與實體紙本帳單內容
不一致時，以電子帳單所載內容為
準。

五、申請人與貴行間往來之各項權利、
義務，不因申請本服務而有所變
動，申請人使用本服務後，仍必須
於當期信用卡繳款截止日前，繳納
當期帳單所載之應付帳款或最低應
繳金額以上之帳款。

六、申請人應於申請本服務時詳加確認
所留存或指定之電子郵件信箱為有
效且可使用的，若電子郵件信箱有
變更時，得隨時填具本契約或依貴
行同意之方式申請變更，並同意依
變更後之電子郵件信箱為電子帳單
之送達地址，如申請人未向貴行客
服人員或以書面、其他約定方式通
知時，貴行仍以申請人申請本服務
時留存或指定之電子郵件信箱為本
服務電子帳單送達地址。

七、申請人得隨時填具本契約或依貴行
同意之方式申請或取消本服務。當
申請人取消或終止本服務後，貴行
自次期起恢復郵寄實體紙本帳單至
申請人留存於貴行的帳單地址。

八、貴行應按期寄送信用卡電子帳單並
以電子帳單進入申請人所指定或留
存之電子信箱所在伺服器系統且未
被退回者，視為已成功送達。

信用卡電子帳單服務約定條款

本約定條款已載明申請臺灣土地銀行信

用卡電子帳單服務所應注意的相關重要

權益事項，請務必詳細閱讀本約定條

款，當申請人於申請書簽名時，表示申

請人已詳細閱讀並瞭解及同意遵守「臺

灣土地銀行信用卡電子帳單服務約定條

款」(以下簡稱本約定條款)所載之各項

權利義務及相關規範。

一、

二、本服務限貴行信用卡正卡持卡人申
請。

三、本服務除依約提供信用卡電子帳單
發送項目以外，另包含申請人與貴
行間之信用卡約定條款、權益、繳
款提醒、相關法令或優惠事項等相
關變動訊息，貴行得併同於電子帳
單或另以電子郵件為通知，其效力
與書面文件相同。

四、申請人同意申請本服務之電子帳單

申請人申請貴行信用卡電子帳單
服務 (以下簡稱本服務 )後，貴行
將依身分證號碼歸戶下所有及未
來新申請之信用卡，於次一結帳
日起，改以電子郵件形式寄送電
子帳單至申請人指定之電子信箱
內，並停止郵寄實體紙本帳單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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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其效力與實體紙本帳單相同，
惟如電子帳單與實體紙本帳單內容
不一致時，以電子帳單所載內容為
準。

五、申請人與貴行間往來之各項權利、
義務，不因申請本服務而有所變
動，申請人使用本服務後，仍必須
於當期信用卡繳款截止日前，繳納
當期帳單所載之應付帳款或最低應
繳金額以上之帳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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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留存或指定之電子郵件信箱為有
效且可使用的，若電子郵件信箱有
變更時，得隨時填具本契約或依貴
行同意之方式申請變更，並同意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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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時，貴行仍以申請人申請本服務
時留存或指定之電子郵件信箱為本
服務電子帳單送達地址。

七、申請人得隨時填具本契約或依貴行
同意之方式申請或取消本服務。當
申請人取消或終止本服務後，貴行
自次期起恢復郵寄實體紙本帳單至
申請人留存於貴行的帳單地址。

八、貴行應按期寄送信用卡電子帳單並
以電子帳單進入申請人所指定或留
存之電子信箱所在伺服器系統且未
被退回者，視為已成功送達。

信用卡電子帳單服務約定條款

本約定條款已載明申請臺灣土地銀行信

用卡電子帳單服務所應注意的相關重要

權益事項，請務必詳細閱讀本約定條

款，當申請人於申請書簽名時，表示申

請人已詳細閱讀並瞭解及同意遵守「臺

灣土地銀行信用卡電子帳單服務約定條

款」(以下簡稱本約定條款)所載之各項

權利義務及相關規範。

一、

二、本服務限貴行信用卡正卡持卡人申
請。

三、本服務除依約提供信用卡電子帳單
發送項目以外，另包含申請人與貴
行間之信用卡約定條款、權益、繳
款提醒、相關法令或優惠事項等相
關變動訊息，貴行得併同於電子帳
單或另以電子郵件為通知，其效力
與書面文件相同。

四、申請人同意申請本服務之電子帳單

申請人申請貴行信用卡電子帳單
服務 (以下簡稱本服務 )後，貴行
將依身分證號碼歸戶下所有及未
來新申請之信用卡，於次一結帳
日起，改以電子郵件形式寄送電
子帳單至申請人指定之電子信箱
內，並停止郵寄實體紙本帳單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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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貴行保留修改本契約約款之權
利，修改後之該約款將於生效日
前七日於貴行網站上聲明公告及
利用本服務以電子郵件或書面郵
寄方式通知申請人，修改生效日
後若申請人仍繼續使用本服務，
即視為申請人已瞭解並同意修改
該約款；倘若申請人不同意該約
款之修改內容，可申請取消或終
止使用本服務。

十三、如發生下列任一情形導致貴行無
法提供本服務時，貴行有權得暫
時改以實體紙本帳單寄送，待貴
行修復相關設備及排除問題後恢
復本服務；惟倘屬貴行可預知本
服務暫時中斷或停止之事由，貴
行將儘可能事先通知申請人，以
確保申請人之權益不受影響。
(一 ) 對 本服務系統設備 ( 包 含

軟、硬體)進行必要之保養
時。

(二 )發生突發性之系統設備故
障，或與貴行合作之協力
廠商系統軟硬體設備故障
或失靈。

(三)因天災等不可抗拒之因素。

十四、申請人應遵守中華民國相關法令
規定，如有不當或違法使用之情
況，貴行有權暫停或終止申請人
使用本服務之權利並回復寄送實
體紙本帳單，且毋需事先通知。

九、申請人應於每期結帳日時，自行注
意是否收到電子帳單，如信用卡當
期繳款截止日起七日前，仍未收到
電子帳單，應即向貴行查詢，並得
請求重新補寄當期電子帳單或以掛
號郵件、限時郵件、普通郵件、傳
真或其他適當方式補送實體紙本帳
單，其費用由貴行負擔。

十、申請人留存貴行之電子郵件信箱地
址因錯誤、變更等原因而未通知貴
行或有其他非可歸責於貴行之事
由，若因此遲誤繳款期限，申請人
不得以未收到電子帳單為由而拒絕
或遲延繳款，其所衍生之違約金及
循環信用利息、相關費用，申請人
仍應負清償之責，貴行不負調減之
義務，如因而致生任何損害，應由
申請人自行負責。倘若本服務之電
子帳單連續三期無法成功送達時，
貴行得自動停用本服務，並自次期
起恢復郵寄實體紙本帳單至申請人
留存於貴行的帳單地址。

十一、申請人對貴行寄送之電子帳單內
容或交易明細有疑義時，應於信
用卡當期繳款截止日前儘速通知
貴行，除經申請人證明確有錯
誤，貴行應行更正或為其他適當
處理外，悉以貴行電腦主機上實
際交易紀錄為準。申請人未於信
用卡當期繳款截止日前通知貴行
者，推定電子帳單所載內容或交
易明細無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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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貴行保留修改本契約約款之權
利，修改後之該約款將於生效日
前七日於貴行網站上聲明公告及
利用本服務以電子郵件或書面郵
寄方式通知申請人，修改生效日
後若申請人仍繼續使用本服務，
即視為申請人已瞭解並同意修改
該約款；倘若申請人不同意該約
款之修改內容，可申請取消或終
止使用本服務。

十三、如發生下列任一情形導致貴行無
法提供本服務時，貴行有權得暫
時改以實體紙本帳單寄送，待貴
行修復相關設備及排除問題後恢
復本服務；惟倘屬貴行可預知本
服務暫時中斷或停止之事由，貴
行將儘可能事先通知申請人，以
確保申請人之權益不受影響。
(一 ) 對 本服務系統設備 ( 包 含

軟、硬體)進行必要之保養
時。

(二 )發生突發性之系統設備故
障，或與貴行合作之協力
廠商系統軟硬體設備故障
或失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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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申請人應遵守中華民國相關法令
規定，如有不當或違法使用之情
況，貴行有權暫停或終止申請人
使用本服務之權利並回復寄送實
體紙本帳單，且毋需事先通知。

九、申請人應於每期結帳日時，自行注
意是否收到電子帳單，如信用卡當
期繳款截止日起七日前，仍未收到
電子帳單，應即向貴行查詢，並得
請求重新補寄當期電子帳單或以掛
號郵件、限時郵件、普通郵件、傳
真或其他適當方式補送實體紙本帳
單，其費用由貴行負擔。

十、申請人留存貴行之電子郵件信箱地
址因錯誤、變更等原因而未通知貴
行或有其他非可歸責於貴行之事
由，若因此遲誤繳款期限，申請人
不得以未收到電子帳單為由而拒絕
或遲延繳款，其所衍生之違約金及
循環信用利息、相關費用，申請人
仍應負清償之責，貴行不負調減之
義務，如因而致生任何損害，應由
申請人自行負責。倘若本服務之電
子帳單連續三期無法成功送達時，
貴行得自動停用本服務，並自次期
起恢復郵寄實體紙本帳單至申請人
留存於貴行的帳單地址。

十一、申請人對貴行寄送之電子帳單內
容或交易明細有疑義時，應於信
用卡當期繳款截止日前儘速通知
貴行，除經申請人證明確有錯
誤，貴行應行更正或為其他適當
處理外，悉以貴行電腦主機上實
際交易紀錄為準。申請人未於信
用卡當期繳款截止日前通知貴行
者，推定電子帳單所載內容或交
易明細無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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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對於申請人使用本服務所生之損
害，除係因可歸責於貴行所致者
外，貴行不負賠償責任。

十六、

十七、 本約定條款如有未盡事宜，悉依
貴行國際信用卡約定條款及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

因本約定條款涉訟時，除法律所
規定之法院有管轄權外，申請人
並同意以貴行受理信用卡申請之
分支機構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
一審管轄法院。但法律有專屬管
轄之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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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單位 地  址 電  話
基隆分行 202001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 18號 (02)24210200
台北分行 100001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72號 (02)23713241

營業部 100007 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 46號 (02)23483456

城東分行 104016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46號之 2 (02)25676268

民權分行 104026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西路 26號 (02)25629801

大直分行 104052 臺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 289號 (02)85025868

長春分行 104088 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 156號 (02)25681988

長安分行 104093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二段 52號 (02)25238166

復興分行 104112 臺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 234號 (02)25090888

南京東路分行 104503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 70號 (02)25036345

松山分行 105408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南路一段 2號 (02)25774558

中崙分行 105612 臺北市松山區東興路 26號 (02)27477070

大安分行 106099 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二段 37號 (02)23256266

和平分行 106102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 15號 (02)27057505

敦化分行 106485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76號 (02)27071234

古亭分行 106609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 125號 (02)23634747

忠孝分行 106660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 129號 (02)27312393

仁愛分行 106675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三段 29號 (02)27728282

萬華分行 108038 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二段 205號 (02)23322778

東台北分行 110031 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 107號 (02)27272588

松南分行 110048 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 130號 (02)27631111

信義分行 110053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436號 (02)27585667

士林分行 111009 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五段 689號 (02)28341361

天母分行 111019 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 122號 (02)28767287

內湖分行 114025 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 156號 (02)27963800

西湖分行 114722 臺北市內湖區港墘路 185號 (02)26599888

南港分行 115029 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一段 364號 (02)27834161

文山分行 116051 臺北市文山區景興路 206號 (02)29336222

光復分行 220079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 148號 (02)89522345

華江分行 220467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 182巷 1弄 2號 (02)22518599

板橋分行 220531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143號 (02)29689111

東板橋分行 220716 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 212號 (02)29633939

汐止分行 221006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 306之 3號 (02)26498577

汐科分行 221416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93號 (02)26972858

新店分行 231031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一段 309號 (02)29151234

寶中分行 231706 新北市新店區寶中路 94之 3號 (02)29111898

永和分行 234002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 33號 (02)89268168

雙和分行 235022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 120號 (02)22425300

北北基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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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單位 地  址 電  話
中壢分行 320001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路 190號 (03)4253140
青埔分行 320016 桃園市中壢區高鐵站前西路一段 262號 (03)2876911

內壢分行 320063 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 33號 (03)4612666

北中壢分行 320675 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 400號 (03)4250011

平鎮分行 324034 桃園市平鎮區中豐路山頂段 5號 (03)4699111

石門分行 325012 桃園市龍潭區北龍路 49號 (03)4792101

楊梅分行 326102 桃園市楊梅區大平街 116號 (03)4881215

桃園分行 330002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 75號 (03)3379911

北桃園分行 330061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 1071號 1樓之 1 (03)3566199

南桃園分行 330064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 835號 (03)3786969

林口分行 333010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二路 109號 (03)3182128

八德分行 334027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 702號 (03)3667966

大園分行 337015 桃園市大園區中正東路 55號 (03)3850805

南崁分行 338023 桃園市蘆竹區洛陽街 16號 (03)3526556

新竹分行 300005 新竹市北區中央路 1號 (03)5213211

東新竹分行 300024 新竹市東區北大路 22號 (03)5353998
竹北分行 302099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 130號 (03)5532231
新工分行 303115 新竹縣湖口鄉新竹工業區中華路 76號 (03)5981969

湖口分行 303116 新竹縣湖口鄉中正路一段 102號 (03)5996111

竹東分行 310007 新竹縣竹東鎮東林路 10號 (03)5961171

工研院分行 310401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四段 195號 (03)5910188

竹南分行 350007 苗栗縣竹南鎮中正路 62號 (037)551022

頭份分行 351029 苗栗縣頭份市中華路 932號 (037)667185

通霄分行 357006 苗栗縣通霄鎮中正路 85號 (037)756010

苗栗分行 360003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 402號 (037)320531

營業單位 地  址 電  話

圓通分行 235038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 192號 (02)22497071

中和分行 235075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 323號 (02)29461123

土城分行 236027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一段 127號 (02)22651000

樹林分行 238038 新北市樹林區保安二街 82號 (02)26845116

三峽分行 238671 新北市樹林區學勤路 229號 (02)86711010

北三重分行 241036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四段 99號 (02)89821919

三重分行 241050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二段 1之 8號 (02)89712222

西三重分行 241512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一段 88號 (02)29846969

新莊分行 242034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 553號 (02)29973321

南新莊分行 242065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 288之 23號 (02)22066080

泰山分行 243091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三段 168號 (02)29018899

蘆洲分行 247019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一路 100號 (02)22859100

淡水分行 251017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一段 42號 (02)26219691

北北基地區

桃竹苗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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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單位 地  址 電  話
台中分行 400604 臺中市中區自由路二段 1號 (04)22235021
南台中分行 402010 臺中市南區國光路 81號 (04)22240323

西台中分行 403007 臺中市西區五權路 2之 4號 (04)22289151

北屯分行 404034 臺中市北區文心路四段 232號 (04)22915678

北臺中分行 404639 臺中市北區中清路一段 79號 (04)22016902

中清分行 406036 臺中市北屯區中清路二段 358號 (04)22956677

西屯分行 407024 臺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二路 286號 (04)22593111

中港分行 407543 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 598號 (04)23288800

南屯分行 408008 臺中市南屯區文心南路 65號 (04)24723568

太平分行 411029 臺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三段 131號 (04)22780788

大里分行 412019 臺中市大里區東榮路 652號 (04)24061679

烏日分行 414003 臺中市烏日區中山路一段 535號 (04)23360311

豐原分行 420205 臺中市豐原區中山路 508號 (04)25242191

中科分行 428203 臺中市大雅區中科路 6號 2樓之 1 (04)25658228

沙鹿分行 433104 臺中市沙鹿區中山路 407號 (04)26651717

大甲分行 437005 臺中市大甲區鎮政路 40號 (04)26877181

彰化分行 500005 彰化縣彰化市光復路 98號 (04)7230777

福興分行 506025 彰化縣福興鄉彰鹿路七段 399號 (04)7785566

員林分行 510001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二段 100號 (04)8323171

南投分行 540018 南投縣南投市中山街 202號 (049)2222143

草屯分行 542020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 601之 7號 (049)2330573

營業單位 地  址 電  話
虎尾分行 632003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一段 490號 (05)6327373
斗六分行 640005 雲林縣斗六市中山路 72號 (05)5323901

北港分行 651002 雲林縣北港鎮民主路 90號 (05)7836111

嘉義分行 600008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 309號 (05)2241150

嘉興分行 600081 嘉義市西區自由路 28號 (05)2810866

民雄分行 621019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三段 126號 (05)2200180

台南分行 700015 臺南市中西區中正路 28號 (06)2265211

東台南分行 701032 臺南市東區東門路三段 261號 (06)2906183

北台南分行 704033 臺南市北區公園路 128之 7號 (06)2210071

安平分行 708004 臺南市安平區中華西路二段 23號 (06)2933555

安南分行 709034 臺南市安南區海佃路三段 47號 (06)2568669

永康分行 710035 臺南市永康區中山南路 20號 (06)2321171

大灣分行 710053 臺南市永康區永大路二段 1062號 (06)2071200

學甲分行 726001 臺南市學甲區中正路 303號 (06)7832166

新營分行 730005 臺南市新營區中山路 79號 (06)6322441

白河分行 732002 臺南市白河區三民路 395號 (06)6855301

新市分行 744007 臺南市新市區復興路 10號 (06)5997373

中彰投地區

雲嘉南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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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單位 地  址 電  話

新興分行 800009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 480號 (07)2355111

中正分行 800308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 158號 (07)2352156

中山分行 801002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 82號 (07)2519406

苓雅分行 802035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 18號 (07)3328477

高雄分行 803003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 131號 (07)5515231

前鎮分行 806026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 241號 (07)3329755

博愛分行 807025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 300號 (07)3150301

建國分行 807026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一路 458號 (07)2250011

三民分行 807425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 657號 (07)3861301

楠梓分行 811030 高雄市楠梓區藍昌路 318號 (07)3621199

小港分行 812020 高雄市小港區宏平路 336號 (07)8065606

左營分行 813030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 1237號 (07)3436168

仁武分行 814022 高雄市仁武區仁勇路 85號 (07)7322678

大社分行 815007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 369號 (07)3520779

岡山分行 820001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 285號 (07)6216102

路竹分行 821013 高雄市路竹區國昌路 18號 (07)6972131

青年分行 830007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 281號 (07)7808700

鳳山分行 830025 高雄市鳳山區曹公路 15號 (07)7460121

五甲分行 830613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 256號 (07)7715176

大發分行 831122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四路 272號 (07)7869169

美濃分行 843008 高雄市美濃區中山路一段 65號 (07)6813211

屏東分行 900012 屏東縣屏東市逢甲路 78號 (08)7325131

高樹分行 906006 屏東縣高樹鄉南興路 99號 (08)7963399

潮州分行 920005 屏東縣潮州鎮新生路 12號 (08)7884111

東港分行 928006 屏東縣東港鎮光復路二段 27號 (08)8332255

枋寮分行 940009 屏東縣枋寮鄉隆山路 111號 (08)8781533

營業單位 地  址 電  話

宜蘭分行 260003 宜蘭縣宜蘭市光復路 43號 (03)9361101

羅東分行 265010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 158號 (03)9571111

蘇澳分行 270001 宜蘭縣蘇澳鎮太平路 17號 (03)9961100

花蓮分行 970013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 356號 (03)8312601

玉里分行 981002 花蓮縣玉里鎮中山路二段 51號 (03)8886181

臺東分行 950247 臺東縣臺東市中華路一段 357號 (089)310111

營業單位 地  址 電  話

澎湖分行 880008 澎湖縣馬公市三民路 20號 (06)9262141

金門分行 893013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 34號 (082)327300

金城分行 893013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 6號 (082)311981

高屏地區

宜花東地區

外島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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